
上海政法学院学生工作党委 制

上海政法学院共青团“推优”登记表

所属学院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照

片

籍 贯 户籍地址

出生日期 学 号

入团日期 入团地点

所属团支部 对口党支部

申请入党日期 团支部“推优”批次 第 批

家庭主要成员情况

关系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入校以来学习和工作情况

参加党章

学习小组

起止时间 学时数

鉴定意见 □优秀 □合格 □基本合格 □不合格

选修党史

党情通识课

起止时间 学时数

课程成绩 □成绩 □在修 □待修

各学期

平均绩点

一年级秋 是否存在“挂科” □是 □否

一年级春 是否存在“挂科” □是 □否

二年级秋 是否存在“挂科” □是 □否

二年级春 是否存在“挂科” □是 □否

任职情况

奖惩情况

本表双面打印/正面由被推荐人亲笔填写/背面由指定人员填写



民主推荐

情况

团支部现有 名入党申请人（不含入党积极积极分子和

发展对象）。根据学院分团委的统一安排，本学期拟从中推荐 人成为入

党积极分子。

年 月 日，本支部举行团员大会，进行民主推荐，应出席团

员 人，实际出席团员 人，会议有效。

经无记名投票， 同学得 票，排名第 。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

团支部

委员会

审议情况

年 月 日， 团支部召开支委会，应出席 人，

实际出席 人，会议有效。

支委会讨论认为：

支委会表决同意：推荐 同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

公示情况

公示时间 公示形式

公示结果

□未收到任何反映

□收到问题反映（须简要说明调查情况和结论）

辅导员签名： 团支部书记签名：

分团委

审核情况

年 月 日， 分团委召开全委会，应出席 人，

实际出席 人，会议有效。

经审核并讨论，同意 团支部的意见，向上政第 学生党支

部推荐 同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（分团委印章） 分团委书记签名：

校团委

备案情况

年 月 日， 分团委将本批次“推优”情况向校

团委书面备案。

分团委书记签名：

备注

注：本表原件由学生党支部书记保管，复印一份由二级学院分团委留存。


